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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諸邊服務協定》建議  

引言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政長官指令，香港應參與由部分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成

員展開的《諸邊服務協定》談判。  
 
理據  
 
2 .  服務貿易對香港經濟有重大貢獻，在 2011 年，香港 的服

務貿易總額達港幣 12 ,850 億元，其中 55%（港幣 7 , 0 6 0 億元）為

出口服務貿易 ( 1)。為協助服務提供者取得更佳的貿易條件，香港

在世貿組織的服務業談判中一直積極提出要求，並參與由部分世

貿 組 織 成 員 所 組 成 的 非 正 式 小 組 –「 服 務 業 摯 友 」 ( R e a l l y  G o o d  
F r i e n d s  f o r  S e r v i c e s ) ( 2)，以進一步尋求服務貿易自由化。  
 
3 .  自去年起，「 服 務 業 摯 友 」一 直 探 討 以 諸 邊 方 式 推 進 服 務

業自由化，並已舉行數輪技術討論，以界定《諸邊服務協定》（又

名《服務貿易協定》）的主要談判元素。《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將 是 一

份高度進取、範圍全面、能吸引廣泛參與、並可在日後轉為多邊

化 的 協 議。除 市 場 准 入 的 承 諾 外，協 定 亦 會 涵 蓋 新 的 及 更 趨 完 善

的守則以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  

 
 
附註 ( 1)   本文件內所有的香港服務貿易統計數字及其分項數字皆根據新的國際

統計標準（ 即採用了載於《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 第六版）》

的擁有權轉移原則） 編纂而成。由於本地生產總值所引用的服務貿易

統計數字仍根據舊標準編纂而成，故本文件內的相關數字與其有所不

同。  
附註 ( 2)   截至 2013 年 4 月，「服務業摯友」成員包括世貿組織的 22 個成員，分

別是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台北、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歐盟、

中國香港、冰島、以色列、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挪威、巴

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秘魯、瑞士、土耳其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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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邊服務協定》的潛在好處  
 
4 .  我們參與《諸邊服務協定》，在策略上十分重要。其他 21
個 有 意 參 與 《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 的 「 服 務 業 摯 友 」 成 員 ， 佔 2010
年 全 球 服 務 貿 易 的 70%及 香 港 服 務 貿 易 的 49%， 這 群 組 包 括 了 香

港十大最主要服務貿易夥伴的其中八個。而且，我們已透過《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與 我 們 最 主 要 的 服

務貿易夥伴－中國內地（佔香港服務貿易的 38%）—建立了優惠

貿易安排，如能成功締結《諸邊服務協定》，我們將可為 87%的

服務貿易取得優惠待遇。  
 
5 .  「 服 務 業 摯 友 」 成 員 是 我 們 主 要 服 務 業 出 口 市 場 。 尤 其

重要者，是香港向「服務業摯友」成員輸出的金融服務和運輸服

務，分別佔香港在這兩個界別總出口約 80%和 70%。  
 
6 .  目前，《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是 除 世 貿 組 織 以 外 為 香 港 服 務 業

和服務提供者爭取優惠待遇的最有效平台。「服務業摯友」已同

意在《諸邊服務協定》談判中，不會預先排除任何界別或供應模

式。參與《諸邊服務協定》可讓香港有機會要求「服務業摯友」

成員取消限制性措施。  
 
7 .  在 《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 的 談 判 框 架 下 ， 參 與 者 將 尋 求 作 出

最貼近現行做法的承諾，並 透過談判提供機會改善市場准入。如

能實現，將會是服務業自由化的重大成就，並 為參與者日後進一

步開放市場准入的談判，奠定良好基礎。  
 
8 .  當 「 服 務 業 摯 友 」 成 員 在 《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 下 就 其 現 有

服 務 業 體 系 作 出 承 諾 ， 即 可 為 57%的 香 港 出 口 服 務 提 供 法 律 保

障。同樣地，我們以現有的服務業體系作出承諾，亦會給予海外

服務提供者保障，有助吸引他們在港營商和創造就業。  
 
9 .  2008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後 ， 一 些 經 濟 體 系 已 經 或 正 考 慮 制

訂貿易限制措施，以保護當地製造商和服務提供者。《諸邊服務

協定》將有助保障我們的服務提供者，使他們免受《諸邊服務協

定》參與者的貿易保護措施所影響。有關談判亦將涵蓋為服務貿

易訂立新的及更趨完善的守則，有利於香港的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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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本法的影響  

 
10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一條的規定，談判和締結《諸邊服務協定》屬於香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高 度 自 治 的 範 疇。按 規 定，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可 單 獨 與

世界各國在經貿及其他適當的領域簽訂和履行協議。  
 
對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  
 
11 .  進 行 《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 談 判 對 財 政 和 公 務 員 並 無 影 響 。

工 業 貿 易 署 將 會 以 現 有 的 人 力 資 源 來 應 付 與 該 談 判 相 關 的 額 外

工作。  
 
對經濟的影響  
 
12 .  《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 旨 在 透 過 改 善 市 場 准 入 及 加 強 相 關 的

守 則 ， 以 促 進 服 務 貿 易 。 如 能 成 功 締 結 《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 會 為

香港提供更佳機會進入參與成員的服務業界別，從而創造更多商

機，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經濟增長。此外，此舉應有助香港與其主

要貿易夥伴以及較新的市場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服務業界別

得 到 擴 展 後，應會 產 生 凝 聚 效 應，增 加 本 地 和 外 地 人 士 對 在 香 港

投資的興趣。這些發展將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地

位。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13 .  整體而言，《 諸 邊 服 務 協 定 》可 為 香 港 商 家 帶 來 更 容 易 及

更多機會進入各參與成員的市場，並促進各參與方之間的服務貿

易 。 這 一 切 將 有 助 香 港 經 濟 持 續 發 展 ， 並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貿

易、經濟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公眾諮詢  
 
14 .  為 制 訂 談 判 策 略 和 更 好 地 瞭 解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有 關 市

場的利益和興趣，我們會諮詢工業貿易諮詢委員會、主 要工商組

織及專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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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5 .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之 前 ， 我 們 會 先 發 出 新 聞 稿 ， 並 安 排 發 言

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16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與 工 業 貿 易 署 助 理 署 長 任 向 華 先 生

﹝電話： 2398  5306﹞聯絡。  
 

 
工 業 貿 易 署  

二 零 一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